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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39号


当事人：乌苏市聚空间主题影院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7M4J085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办事处海河东路华府商业街1幢016号
经营者：展**
2025年6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别尔克·革命江、李静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办事处海河东路华府商业街1幢016号的乌苏市聚空间主题影院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该店正常营业，经营者展**不在现场，电话委托其店员吐***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在该经营场所进门正左侧吧台上方的货架上发现正在销售的食品：圣罗拉（青岛）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野格哈古雷斯咖啡奶油利口酒2瓶，净含量：700ml，生产日期：见瓶身2020/10/16，保质期：3年，执行标准：GB2757，生产商：圣罗拉（青岛）酒业有限公司，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经济开发区经三路99号，超过保质期597天；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堡啤酒24瓶，净含量：495ml，生产日期：见瓶身2024/01/23，保质期：9个月，产品标准号：GB/T4927，生产商新疆乌苏啤酒（库尔勒）有限公司生产，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超过保质期223天；③嘉仕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生产的1664桃红啤酒62瓶，净含量：250ml，生产日期：见瓶身2024/01/29，保质期：9个月 ，产品标准号：GB/T4927，生产商：嘉仕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经济开发区纬一路198号，超过保质期217天；④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乌苏纯生啤酒12瓶，净含量：520ml，生产日期：见瓶身2023/11/25，保质期：9个月 ，产品标准号：GB/T4927，生产商：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喀什西路591号，超过保质期242天。执法人员现场提取上述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等相关的文件。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食品采取了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乌市监先登〔2025〕0604号）。
2025年6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别尔克·革命江、李静再次来到乌苏市聚空间主题影院，对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进行检查，经报局领导批准后，执法人员对2025年6月4日已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上述食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下发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73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6月24日立案，并指派李静、别尔克·革命江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7月3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聚空间主题影院注册成立于2017年9月12日，2025年7月1日延续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销售经营活动，店内从业人员2人，持有健康证明并在有效期内。当事人2020年12月7日从乌苏市娄楼超市以55元/瓶购进的圣罗拉（青岛）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野格哈古雷斯咖啡奶油、柠檬奶油、草莓奶油、蛇果的不同风味利口酒共计6瓶，销售价格为88元/瓶，截至2025年6月24日执法人员检查时6瓶酒在店内销售，经当事人确认，其中2瓶已超过保质期597天。当事人2024年2月10日从乌苏市娄楼超市以52元/件的价格购进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堡啤酒10件（120瓶），以9元/瓶的价格销售96瓶，剩余24瓶在店内销售，已超过保质期223天。2024年5月6日，当事人从乌苏市娄楼超市以240元/件的价格购进嘉仕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生产的1664桃红啤酒5件（120瓶），以15元/瓶的价格销售58瓶，剩余62瓶在店内销售，经当事人确认，已超过保质期217天。2024年2月15日，当事人从乌苏市娄楼超市以86元/件的价格购进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乌苏纯生啤酒10件（120瓶），以10元/瓶的价格销售108瓶，剩余12瓶在店内销售，已超过保质期242天。因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四种涉案酒水的销售记录，也无法确定涉案的酒水在超过保质期后销售的数量，故无法计算违法所得。上述四种过期酒水货值金额共计1442元（176元+216元+930元+120元=1442元）。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以及有效期限；                                               
2.乌苏市聚空间主题影院经营者展**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者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2025年6月4日、2025年6月17日在乌苏市聚空间主题影院现场检查经过及扣押涉案食品的情况；                                     
4.询问调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由乌苏市娄楼超市购进四种酒水的事实经过，以及涉案酒水的进货来源、数量、价格及销售数量、价格；                                                                      
5.当事人提供的涉案酒水的供货商资质证明文件、进货票据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涉案饮料的进货渠道、数量及价格。
我局于2025年8月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8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积极整改对所销售的食品进行全面清查，通过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并保证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守法诚信经营。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情形，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超过保质期的圣罗拉（青岛）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野格哈古雷斯咖啡奶油利口酒2瓶（生产日期：2020/10/16，保质期：3年）；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堡啤酒24瓶生产日期：（2024/01/23，保质期：9个月）；嘉仕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生产的1664桃红啤酒62瓶（生产日期：2024/01/29，保质期：9个月）；新疆乌苏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乌苏纯生啤酒12瓶（生产日期：2023/11/25，保质期：9个月）                                                
2.处2000元罚款。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